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

为了推动我院课程建设的开展，进一步贯彻落实山西省“高等教育强校工程”实施办法通知的精神，特制定我院关于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实施办法。

1、 申报

1、申报条件
院级精品课程为我院本科、高职高专各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已经在学院连续开设三年以上；本科课程主讲教师具有教授职称，高职高专课程主讲教师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已经有可供上网的有关教学的电子资料，如教学课件、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并已在校园网进行试验。

2、申报步骤
由各系部申报。重点专业（系、部）一次申报不超过2门，其它系部一次申报不超过1门。

3、申报材料：

(1) 申请报告。

(2) 精品课程申报表按照附表样式(见附件)，要求填写内容全部打印，一式八份，同时上报软盘一张。

(3) 光盘一张。包括本门课程至少三位主讲教师（包括课程负责人在内）每人不少于50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和可供上网的有关教学电子资料，录像必须按照“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录像上网技术标准”制作，反应教师风范、该教学单元的实际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

3、申报时间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每年3月30日。受理机构为学院教务处：E-mail：jiaowuchu＠sxmufyc.edu.cn。

二、评审

教务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

评审程序为：资格审查、教学资格评审、教学效果评价(学校内举证、审看录像、网上学生评价)和公示材料(包括申请表格、说明材料、上网资源、学校内举证、教学录像、网上学生评价意见)30天。公示期内如无异议，由学院授予“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并向全院公布。

三、运行管理

1、课程上网。一经确定，则由学院负责登入校园网，由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保证课程在网上的正常运行与维护。

2、课程升级。主讲教师应对所授课程定期进行升级，以确保课程的质量。课程升级后，主讲教师通过向学院教务处申请升级补助经费。学院组织专家进行审核通过后，核拔升级补助经费。

3、年度检查。实行学期检查制度。检查工作由学院委托有关机构和专家在校园网上进行，并充分征求同行及学生的意见。检查不合格的课程取消“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停拔维护费，但保留其两年内申请复查的资格。复查合格恢复“精品课程”荣誉称号，但不补拔维护费。被取消“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的课程不能重新申报院级精品课程。

四、知识产权

凡申请院级精品课程评审系部和主讲教师将被视为同意该课程在享受院级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期间，其上网内容的非商业性使用权自然授予全院各系部。按照规定上校园网并在学院校园网免费开放，主讲教师要承诺上网内容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五、经费支持

1、学院对院级、省级、国家级精品提供经费支持，支持经费包括建设补助和升级补助费。
2、学院计财处在年度经费预算时，在教务处建立“精品课程建设专项经费”，用于支持补助。

六、省级精品课程由教务处组织在院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优先1～2门统一向省教育厅申报。申报程序按《山西省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七、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OO五年五月十六日

